
[bookmark: _GoBack]固体废物委托利用处置合规管理要求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近期固体废物环保管控实际，特对受托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（简称受托方）和委托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（简称委托方）提出如下要求：
一、受托方
1.取得排污许可证，且在有效期。
2.项目完成环评及审批、竣工验收，项目环评主体单位须与受托方名称一致。
3.具有利用处置受托固体废物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。
4.建立固体废物接收、利用处置台账。
5.按照环评及排污许可要求运行配套的环保设施，并达标运行。
6.定期监测污染物达标情况，并达标排放。
7.利用固体废物生产的产品符合相关标准。
8.合规处置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过程产生的废水、废液和固体废物。
9.受托利用处置的固体废物不得超过环评批复总量，不得变更利用处置方式。
10.定期向委托方反馈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情况。
二、委托方
1.审核受托方营业执照、环评及批复、排污许可等资质文件，核查委托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能力。
2.与受托方签订运输、委托加工利用、处置合同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。
3.现场核查受托方贮存设施和生产设施，以及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情况，核查记录、影像资料留存。对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情况延伸管理，确保风险可控。
4.建立固体废物产生、利用处置台账。
5.跨省利用固体废物，报生态环境部门备案；跨省贮存、处置固体废物，报请生态环境部门批准。


